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
期貨信託事業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辦理期貨信託基金資產交割之作業準則

      99年1月13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金管證期字第0980071098號函准予備查

	第一條
	本準則依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七十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期貨信託事業遴選期貨信託基金保管機構標準：

(一)期貨信託基金保管機構應符合下列條件：

    1.符合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六十六條之規定。

    2.銀行法第二十條所稱之銀行、或信託業法第二條所稱之信託業。

    3.取得符合金管會認可標準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者。

(二)期貨信託基金保管機構應具備足夠之設備及人力處理基金事務。

(三)合理之保管費用 (期貨信託基金保管機構應依保管業務需要訂定合理之保管費用)。

(四)期貨信託基金保管機構應有能力確保期貨信託基金資產之安全性、帳目之清晰、保管業務之品質。
(五)期貨信託基金保管機構之信譽、行政效率與市場佔有率應符合各期貨信託事業本身所訂選任標準。

(六)期貨信託基金保管機構應符合最近一年未曾受主管機關警告以上之處分條件。

	第三條
	期貨信託基金保管機構應依期貨信託事業之指示運用期貨信託基金之資

產，並行使與該資產有關之權利。

期貨信託基金保管機構僅得依期貨信託事業指示而為下列處分期貨信託基金資產之行為：

(一)為交易或投資決策所需之投資組合調整。

(二)為期貨交易決策所需之保證金帳戶調整或支付權利金。

(三)給付依期貨信託契約約定應由期貨信託基金負擔之款項。

(四)給付依期貨信託契約約定應分配予受益人之可分配收益。

(五)因期貨信託事業買回受益憑證而給付受益人之買回價金。

期貨信託事業全權委託其他專業機構運用期貨信託基金者，悉依其所訂定之全權委託契約及三方權利義務協定書或其它規範當事人約定辦理。

	第四條
	交割前作業：
(一)交易對象之評估

    期貨信託事業承辦人員應依據財務分析、信用評等、服務品質、資訊
提供、交易保密能力、公司形象及是否曾受處分等，評核擬交易之對
象，並經權責主管簽核。

(二)通知保管機構擬交易之對象

    期貨信託事業應將已核准之交易對象於交易前通知保管機構，俟保管
機構於一週內完成相關交易對象基本資料建檔工作並回報期貨信託事

業後，期貨信託事業始得進行交易。

(三)有權人員簽章樣式之留存：

為確保指示作業之安全性，期貨信託事業應取得保管機構有權人員簽
章樣本或(及)交換密碼，憑以確認保管銀行回報之有效性。
(四)交割指示函內容

    1 交割指示函應列示基金名稱、表單編號、製表日期、交易對象、投
資種類、交易標的名稱、承作日、到期日、交易利率、票面金額、
交易款項、付息方式、保證機構、發行單位、交易方式、到期金額、
簽核者等項，且應符合相關法令與期貨信託契約之規定。

    2 交割指示函應經期貨信託事業連續編號，依序歸檔，並依商業會計
法之規定，至少保存五年。

(五)交割指示函之簽核

    1 交割指示函簽核流程：

      製作者：期貨信託事業製作交割指示函之經辦部門人員應依據交易
對象之回報及內部交易紀錄製作交割指示函，並簽章於製表者欄
位。

      覆核者：期貨信託事業覆核交割指示函之經辦部門人員應依據交易
對象提供之成交單及內部交易紀錄核對交割指示函內容之正確性，
核對無誤後簽章於覆核者欄位。

      授權簽核者：由期貨信託事業指定有權人員二人簽章。

2 交割指示函之製作與覆核者須由不同人員執行；另授權簽核者須分屬不同部門，且製表者不得與授權簽核者為同一人。
(六)交割指示函之傳送方式

    期貨信託事業得以下列方式之一為單獨有效之指示；

    (A) 書面指示：應經期貨信託事業有權人員簽章。

    (B) 傳真指示：符合期貨信託事業與保管機構事先書面約定顯由期貨信託事業發出，並經期貨信託事業有權人員簽章。

    (C) 電子傳輸：核符合雙方交換之密碼，惟對 (B)、(C) 項未經事先書面約定或交換密碼時，應事後補發書面指示正本。
(七)交割指示作業之合理時間

    期貨信託基金投資國內有價證券時，交割指示作業之合理到達時間依
交易日 (T) 區分為：

     1 第 T 日交割者：T 日下午一時前。

     2 第 T+1 日交割者：T+1 日保管機構營業時間開始以前。

     3 第 T+2 日(含)以上交割者： T+1 日保管機構營業時間截止前。

     4 依雙方協議時間辦理。

  交割指示如未於前述期間內送達者，保管機構得拒絕辦理交割，惟倘拒絕依交易指示內容辦理交割，保管機構應於交割指示到達之時起一小時內通知期貨信託事業。
(八) 期貨交易保證金、權利金收支及出入金作業

期貨信託基金投資期貨時，與期貨經紀商所約定出入金之期貨信託基金存款帳戶應增列於開戶文件，並遵守下列原則：

(A) 入金

1. 以匯款或聯行代收付方式將資金匯存入期貨經紀商指定之保證金專戶（虛擬帳戶或實體帳戶），應於匯款單或存款憑條（無摺存入）填寫期貨信託基金名稱，另匯存入實體帳號者，須於附言欄（或摘要欄）加填寫其交易帳號。

2. 利用自動化設備（自動櫃員機、網際網路或電話語音等工具）將其存款帳戶內之資金轉帳存入期貨經紀商指示之保證金專戶（虛擬帳戶或實體帳戶）前，應與期貨經紀商書面約定轉帳之期貨信託基金存款帳戶。

3. 應禁止期貨信託基金利用自動化設備將現金存入期貨經紀商開立於金融機構之保證金專戶。

(B) 出金

1. 出金所指定之帳號，必需是開戶時與期貨經紀商所約定出入金之期貨信託基金存款帳戶。

2. 辦理保證金提領之金額不得高於帳戶內可運用保證金餘額。

	第五條
	交割後作業：
保管機構於交割當日，不論是否完成交割，均應以經有權人員簽章之書面、傳真或電子傳輸方式回報期貨信託事業，是項書面通知並應依序歸檔，至少保存一年。

	第六條
	交割責任之歸屬
期貨信託事業依上述規定指示保管機構辦理基金資產交割，且無違反法令或期貨信託契約規定者，若經核對保管機構交割書面、傳真或電子傳輸方式回報與交割指示函內容不符時，應由保管機構負完全責任。

	第七條
	本準則經本公會理事會通過並報請主管機關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